111年全國青年盃舉重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依　　據：教育部體育署111年8月9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1110028775號函備查。

二、主　　旨：

(一)積極推廣舉重運動，促進蓬勃發展，提升國際舉重運動競爭實力，奠定國家舉重運動根基。
(二)培訓賽事人才，以承辦大型賽事，與國際接軌。

(三)鼓勵民眾參與舉重運動，提升舉重運動競技實力水準，儲備優秀舉重運動人才。

(四)遴選基層舉重運動人才，參加國際舉重運動競技賽會，爭取個人榮譽 
    與佳績。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
              會、桃園市政府體育局。

四、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舉重協會
五、承辦單位：國立體育大學
六、參加單位：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臺灣省 
              各縣(市)、連江縣、金門縣之軍、警、學校及團體。

七、比賽日期：中華民國111年9月25日(星期日)至111年10月5日(星期三)，共10天。 
八、比賽地點：國立體育大學 舉重館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250號)。
九、比賽組別與量級別：
	量級
	社會/高中男子組
	社會/高中女子組
	國中男子組
	國中女子組

	1
	55公斤級
	45公斤級
	49公斤級
	40公斤級

	2
	61公斤級
	49公斤級
	55公斤級
	45公斤級

	3
	67公斤級
	55公斤級
	61公斤級
	49公斤級

	4
	73公斤級
	59公斤級
	67公斤級
	55公斤級

	5
	81公斤級
	64公斤級
	73公斤級
	59公斤級

	6
	89公斤級
	71公斤級
	81公斤級
	64公斤級

	7
	96公斤級
	76公斤級
	89公斤級
	71公斤級

	8
	102公斤級
	81公斤級
	96公斤級
	76公斤級

	8
	109公斤級
	87公斤級
	102公斤級
	81公斤級

	10
	+109公斤級
	+87公斤級
	+102公斤級
	+81公斤級


十、參加規定：

(一)資格：

1、凡中華民國國民身心健康，經本會登錄註冊之選手，方得以個人名義報名參加比賽。

2、未滿20歲選手，應經由本會之團體會員申請登錄註冊，方得以個人名義報名參加比賽。非本會登錄註冊者，得於比賽報名截止日前，提出申請加入，否則不予受理報名。
3、凡年滿15歲者，均可報名參加社男組、社女組。高男組、高女組、國男組、國女組選手，以在學學籍學生為限。
4、報名參賽選手，必須符合本會各組各量級之最低試舉重量，其規定如下：

	男子組最低試舉重量

	組別
	社男組
	高男組
	國男組

	級別
	總和
	總和
	總和

	49kg
	---
	---
	100kg

	55kg
	163kg
	135kg
	110kg

	61kg
	178kg
	153kg
	120kg

	67kg
	198kg
	169kg
	130kg

	73kg
	210kg
	181kg
	137kg

	81kg
	225kg
	186kg
	142kg

	89kg
	237kg
	191kg
	147kg

	96kg
	252kg
	199kg
	151kg

	102kg
	259kg
	203kg
	153kg

	+102kg
	---
	---
	155kg

	109kg
	266kg
	207kg
	---

	+109kg
	273kg
	211kg
	---


	女子組最低試舉重量

	組別
	社女組
	高女組
	國女組

	級別
	總和
	總和
	總和

	40kg
	---
	---
	50kg

	45kg
	105kg
	79kg
	58kg

	49kg
	115kg
	88kg
	73kg

	55kg
	123kg
	97kg
	77kg

	59kg
	132kg
	105kg
	82kg

	64kg
	142kg
	112kg
	87kg

	71kg
	148kg
	117kg
	92kg

	76kg
	151kg
	121kg
	97kg

	81kg
	152kg
	124kg
	99kg

	+81kg
	---
	---
	101kg

	87kg
	153kg
	125kg
	---

	+87kg
	154kg
	126kg
	---


十一、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111年9月5日截止。

十二、報名地點：10489 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20號502A室，中華民國舉重協會收。電話：(02)2711-0823，2711-0923。傳真：02-2711-0623
十三、報名規定：

報名辦法
(1) 報名表、繳費證明文件。

未經本會登錄註冊各單位(學校)之選手，得同時繳交相關文件及費用，電子檔上傳完成註冊。

(1)團體報名者，應蓋團體章戳印信，個人報名者，應蓋個人印章。
(2)未滿20歲選手請加填監護人資料，表格不夠用時請自行加頁。
(3)報名表以團體報名者，不須分組別上傳。
(2) 報名表需預先傳送電子檔至協會報名專用網址: 本次採電腦報名方式．所有繳費及報名資料請確認依照上述規定拍照並填寫上傳至：http://ctwa92024514.quickconnect.to/sharing/a87mPc2yg (請務必自行確認報名手續完成!)，若是報名時未繳費視同程序未完成，（匯款及報名表截止日期至111年9月5日止，逾期視同未完成報名,不予受理）。

(3) 報名收費：
個人報名費新臺幣500元、團隊報名費新臺幣3,000元。
因故未參賽須提出相關證明，本會將扣除有關行政作業所需費用，餘額將予退還。
(四)繳費方式：下列方式請擇一（恕不接受現場繳費及）
1、郵局匯票：受款人：中華民國舉重協會。

2、銀行匯款：新光銀行西門分行(請務必備註匯款單位或姓名) 
戶名：中華民國舉重協會張楊寶蓮
帳號: 0055-10-100-5431
3、 現金袋掛號郵寄。
4、 銀行ATM轉帳或手機轉帳

5、 請於備註：團體請註明匯款單位，個人請註明選手姓名，以便對帳。

6、 請各位教練將資料掃描或拍照上傳
(5) 報名時選手需填報總和成績，若是報名時未依規定填報總和成績，視同程序未完成，喪失報名資格（不接受技術會議填報）。
(6) 手機上傳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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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比賽規則：依據國際舉重總會最新修訂出版之規則。
     本會中文規則解釋  若有爭議，以英文版為準。規則中如有未盡事宜，
     則以審判委員之判決為最終判決不得上訴。
十五、獎勵辦法：

(一)個人獎勵：

1、各量級選手抓舉、挺舉及總和三項成績，分別錄取前八名，發給獎狀乙紙，總和項目前三名另頒發獎牌乙枚。前三名現場發放獎牌、獎狀，於賽後發獎狀乙紙。
         2、前三名獎金標準：(新臺幣元)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社會組
	5,000
	3,000
	2,000

	高中組
	3,000
	2,000
	1,000

	國中組
	3,000
	2,000
	1,000


依實際參賽隊（人）數，按下列名額錄取：
(一) 二隊（人）至三隊（人），各錄取一名。

(二) 四隊（人），錄取二名。

(三) 五隊（人），錄取三名。
4、破紀錄發給獎金：(新臺幣元)

	組別
	選手
	教練
	

	社會組
	10,000
	20,000
	

	青年組
	1,000
	2,000
	

	青少年組
	500
	1,000
	


5、個人單項或總和比賽成績，獲得第四名至第八名者，於賽後發獎狀乙紙。

(二)團體獎勵：

1、團體成績計分方式：以選手單項及總和之名次計算積分，第一名得9分，第二名得7分，第三名得6分，第四名得5分，第五名得4分，第六名得3分，第七名得2分，第八名得1分。依積分多寡，錄取前四名，發給獎狀乙紙及獎盃乙座。

2、團體成績積分相同者，依選手獲得第一名之次數多寡，判定名次；若獲得第一名人數相同時，再依第二名之多寡，判定名次，依此類推。

3、團體積分前三名獎金標準：(新臺幣元)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社會組
	10,000
	5,000
	3,000

	高中組
	10,000
	5,000
	3,000

	國中組
	10,000
	5,000
	3,000


十六、技術/裁判會議：
(1) 會議：111年9月26日(星期一) 下午2時 地點:國立體育大學
為社會組、國、高中組技術會議，技術會議結束後，隨即舉行裁判會議，會議詳細時間及地點，另行通知或於本會FB或網站公告。
       (二)技術會議及裁判會議後，賽程將公佈於本會FB或網站，訊息不另行通知。
十七、其他規定：

1、團體隊伍隊名：
(1)除舉重委員會可使用縣市政府名稱為隊名外，其他隊伍不得使用之。
(2)社會組隊伍除大專隊可使用大專院校名稱為隊名外，其他隊伍不得使用學校名稱為隊名，若其他單位或個人欲使用學校名稱為隊名，須出具該校授權同意書。
2、各單位選手凡經登記註冊報名後務必出場，不得無故棄權。選手因身體不適或特殊事故無法參加比賽時，須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提出書面資料，若未提送資料送交協會行政組，協會將函報各單位未出賽名單。

3、報名每隊最多選手12名，但是參加比賽每隊最多選手10名，每量級至多2名選手參賽。

4、個人報名，不得標註單位名稱。

5、技術會議應遵守事項：

(1)未能參加技術會議之教練，委請他人代理，應檢附委託書交予裁判長。

(2) 報名表送出後,若欲更改參賽級別請於技術會議中提出,如未出席技術會議則認定依照原報名表填寫的參賽級別。
(3)同一位選手報名不得跨二組參賽。
   例：XX高中報名A選手高中組67公斤級，臺北市報名A選手社會組67公斤級，技術會議未確認組別，則A選手應以XX高中67公斤級參賽。
(4)報名二個級別以上選手，技術會議未能確認級別，視同以最低級別參賽。

例：XX國中報名A選手國中組67公斤級， A選手報名個人國中組61公斤級，技術會議未確認級別，則A選手應以個人61公斤級參賽。

(5)報名二個單位以上之選手：技術會議未能確認代表參賽單位者，則以協會收到報名順序確認代表參賽單位。

例：高雄市報名A選手社會組67公斤級，臺北市報名A選手社會組67公斤級，協會收到報名表順位時高雄市排序第11單位，臺北市排序於第9單位，A選手應代表臺北市參賽。

6、選手不得穿著國家代表隊之服裝(含舉重服)出場比賽，違者取消資格。

7、選手應穿著國際舉重總會規定之專業舉重衣及舉重鞋出場比賽。

8、舉重衣須印繍有各學校、團體名稱字樣或標誌，直式或橫式均可，每個字大於5公分。

9、規則4.8中所有賽會允許選手每一個裝備印繡最大500平方公分之商品生產製造商或選手商業贊助的識別(商標、名稱或兩者結合)。詳協會網站/關於舉重/規則/IWF服裝規範。

10、賽程表俟報名截止後，公告於本會FB或網站。

11、過磅規定：

(1)過磅時繳驗證件都需附有照片，代表學校選手過磅時需繳驗附照片學生證等文件，代表其他單位或個人過磅時需繳驗附照片國民身分證或駕照或健保IC卡等文件，未繳驗或不符合格者，不得出場參加比賽。
(2)選手繳驗學生證，學生證應有該年度之註冊章始得過磅，或有其他能證明當年度有註冊之證明文件。
12、每場比賽由選手介紹開始，介紹完畢後計時10分鐘開始比賽；未參加選手介紹者，取消比賽資格。
13、選手試舉之抓舉項目無成績者，則其挺舉項目不得再參賽。

14、頒獎時獲獎單位(選手)未參加頒獎典禮，其名次由下一名次單位(選手)遞補，如有特殊原因由審判委員做最後決議。
15、大會技術管制員有權利至選手熱身場地檢視選手裝備。

16、依據保險法協會賽會僅能辦理場地責任險，參賽單位應自行辦理人身意外等保險事宜。
十八、本會「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通報：

 電話：02-2711-0823、2711-0923

 傳真：02-2711-0623

 信箱：ctwa@hotmail.com.tw
十九、運動禁藥管制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
(一)、選手注意事項：
1、任何參與國手選拔賽之選手均可能被抽測到藥檢。

2、參與國手選拔賽之選手如因治療用途而必須使用禁用清單上之禁用物質或禁用方法時，須向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申請治療用途豁免。

（申請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tue/）

3、本次國手選拔賽之治療用途豁免申請截止日期為XX月XX日。

（由主辦單位決定日期填入後刪除本行，一般情況為開賽日前30天）

(二)、運動禁藥相關規定請參閱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官網「公告欄」，單項協會辦理國手選拔賽說明(https://www.antidoping.org.tw)：

1、運動禁藥管制辦法

2、運動禁藥管制採樣流程圖

3、2021禁用清單

4、治療用途豁免申請及審查要點

5、運動禁藥管制規定暨違規處分要點

6、運動禁藥違規審議程序作業要點

7、申訴審議程序作業要點

二十、本規程經報教育部體育署核備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1

